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抗字第49號

抗  告  人  蔡順凱  

0000000000000000

            李家豪  

共      同

代  理  人  蔡晴羽律師

相  對  人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坤正  

代  理  人  邱靖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4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全字第1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應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一一四年度勞訴字第六八號確認僱

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蔡順凱、李家

豪，並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起按月於每月一日給付抗告人蔡順

凱新臺幣參萬陸仟壹佰陸拾玖元、抗告人李家豪新臺幣參萬肆仟

柒佰陸拾捌元。

聲請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李家豪、蔡順凱（下分別稱姓名，合稱抗告人）

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分別自民國113年6月12日、17

日任職於相對人擔任維護部三職等技工，工作內容為瓦斯管

線之維修，每月工資各為新臺幣(下同）3萬4,768元、3萬6,

169元。相對人於113年11月29日交付抗告人同年月00日生效

之離職同意書，其內記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抗告人於113年12月

1日(該日為星期日)仍到相對人處加班，相對人亦受領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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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勞務，且抗告人到職日起3個月之試用期間已無從參與1

13年5月2日截止報名之第2梯次乙級氣體燃料導管配管技術

士證照考試(下稱系爭乙級考試），故抗告人即於113年8月2

7日至9月5日間參與第3梯次報名，並接續通過學科、術科測

驗，及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抗告人應無構成勞動契約第

2條第4項例外得資遣事由，抗告人向原法院訴請確認兩造間

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

68號，下稱本案訴訟)，顯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遭相對人

資遣迄今，未有其他正職工作，生計陷入困難，因此衡量抗

告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及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所

受之不利益，自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爰依勞動事件法

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

態處分，詎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爰依法提起抗告，請

求將原裁定廢棄，改命相對人應自本案訴訟確定前繼續僱用

抗告人，並自113年12月1日起按月給付李家豪3萬4,768元、

蔡順凱3萬6,169元等語。

二、相對人則抗辯稱：抗告人所舉事證，僅足說明兩造間曾有僱

傭關係，嗣後僱傭關係解消等情，難認抗告人已釋明本案訴

訟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既已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顯非

無謀生能力，難認生活因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影響。再者，

抗告人係在試用期因考核不合格而經伊終止勞動契約，繼續

僱用抗告人對伊顯有重大困難，嚴重衝擊伊之營運。是本件

顯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

無違誤，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應予駁回等語。

三、經查：

　㈠關於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部分：　

　　抗告人主張李家豪、蔡順凱分別自113年6月12日、17日起受

僱於相對人擔任維護部三職等技工，工作內容為瓦斯管線之

維修，每月工資各為3萬4,768元、3萬6,169元，嗣相對人依

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其等已

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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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按月給付薪資，尚未確定等情，業據提出原法院視為勞動

調解不成立書、勞動契約、人事命令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7

頁，本院卷第27至32頁）。則抗告人就其前開主張，尚待本

案訴訟調查證據以為審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及抗告

人相關給付請求有無理由，尚有爭議，堪認抗告人就本案訴

訟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已為釋明。至於相對人是否合法

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節，核屬本案實體爭執事項，要非本件

保全程序所得審究。

　㈡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之資本總額達18億元，113年7月至114年6

月間之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呈現增長之狀態，繼續僱用伊非有

重大困難等情，業據提出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公開資

訊觀測站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71、73頁），而抗告人本件

請求按月給付工資分別為3萬4,768元及3萬6,169元，足認以

相對人之財力、規模相較於繼續僱用抗告人之支出，並無造

成相對人經濟上負擔及危害其企業存續或其他相類情形，堪

認抗告人就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已

為相當之釋明。

　⒉相對人雖辯稱：抗告人係在試用期因考核不合格而經伊終止

勞動契約，且抗告人未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又於兩造勞

動契約終止後夥同工會人員與伊發生爭執，兩造已無信賴基

礎可言，是繼續僱用抗告人對伊顯有重大困難，且嚴重衝擊

伊之營運云云。然參以抗告人之職務為維護部三職等技工，

非屬高階主管，抗告人亦於114年3月3日取得系爭乙級考試

證照（見本院卷第35、36頁），故相對人得以提供與抗告人

職能相當工作之方式，繼續僱用抗告人，並以工作規則或其

他適法之管理手段指揮、監督抗告人提供勞務。且縱使相對

人認繼續僱用抗告人將影響相關內部控管機制，相對人仍得

經由調整部門及工作項目等事務管理方式加以防免，尚無從

據此認定相對人將因繼續僱用抗告人而遭受不合理之經濟上

負擔及存續上危害。相對人復未能釋明繼續僱用抗告人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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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不可期待其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

其他相類之情形。是相對人於此所辯，實難憑採。

　⒊相對人又辯稱：抗告人顯非無謀生能力，難認生活因終止勞

動契約而受有影響云云。惟按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所定

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僅須勞工提起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有勝訴之望，及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

困難，即應准許，不得以勞工生活未陷於困難而否定勞工此

項權利。且抗告人於113年11月30日經終止勞動契約後，並

無在他處工作之情形，此觀勞工保險資料、勞保災保被保險

人投保資料表即明（見本院卷第75至78頁），抗告人主張其

生計陷入困難，並非無據。故相對人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四、綜上，抗告人已釋明其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

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則抗告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

規定，聲請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

人，並自113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一日給付李家豪3萬4,768

元、蔡順凱3萬6,169元，即屬正當。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

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

理由，爰予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溫祖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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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抗字第49號
抗  告  人  蔡順凱  


            李家豪  
共      同
代  理  人  蔡晴羽律師
相  對  人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正  
代  理  人  邱靖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全字第1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應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一一四年度勞訴字第六八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蔡順凱、李家豪，並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起按月於每月一日給付抗告人蔡順凱新臺幣參萬陸仟壹佰陸拾玖元、抗告人李家豪新臺幣參萬肆仟柒佰陸拾捌元。
聲請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李家豪、蔡順凱（下分別稱姓名，合稱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分別自民國113年6月12日、17日任職於相對人擔任維護部三職等技工，工作內容為瓦斯管線之維修，每月工資各為新臺幣(下同）3萬4,768元、3萬6,169元。相對人於113年11月29日交付抗告人同年月00日生效之離職同意書，其內記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抗告人於113年12月1日(該日為星期日)仍到相對人處加班，相對人亦受領抗告人之勞務，且抗告人到職日起3個月之試用期間已無從參與113年5月2日截止報名之第2梯次乙級氣體燃料導管配管技術士證照考試(下稱系爭乙級考試），故抗告人即於113年8月27日至9月5日間參與第3梯次報名，並接續通過學科、術科測驗，及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抗告人應無構成勞動契約第2條第4項例外得資遣事由，抗告人向原法院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8號，下稱本案訴訟)，顯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遭相對人資遣迄今，未有其他正職工作，生計陷入困難，因此衡量抗告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及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所受之不利益，自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詎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將原裁定廢棄，改命相對人應自本案訴訟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並自113年12月1日起按月給付李家豪3萬4,768元、蔡順凱3萬6,169元等語。
二、相對人則抗辯稱：抗告人所舉事證，僅足說明兩造間曾有僱傭關係，嗣後僱傭關係解消等情，難認抗告人已釋明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既已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顯非無謀生能力，難認生活因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影響。再者，抗告人係在試用期因考核不合格而經伊終止勞動契約，繼續僱用抗告人對伊顯有重大困難，嚴重衝擊伊之營運。是本件顯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應予駁回等語。
三、經查：
　㈠關於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部分：　
　　抗告人主張李家豪、蔡順凱分別自113年6月12日、17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維護部三職等技工，工作內容為瓦斯管線之維修，每月工資各為3萬4,768元、3萬6,169元，嗣相對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其等已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薪資，尚未確定等情，業據提出原法院視為勞動調解不成立書、勞動契約、人事命令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7頁，本院卷第27至32頁）。則抗告人就其前開主張，尚待本案訴訟調查證據以為審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及抗告人相關給付請求有無理由，尚有爭議，堪認抗告人就本案訴訟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已為釋明。至於相對人是否合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節，核屬本案實體爭執事項，要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
　㈡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之資本總額達18億元，113年7月至114年6月間之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呈現增長之狀態，繼續僱用伊非有重大困難等情，業據提出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71、73頁），而抗告人本件請求按月給付工資分別為3萬4,768元及3萬6,169元，足認以相對人之財力、規模相較於繼續僱用抗告人之支出，並無造成相對人經濟上負擔及危害其企業存續或其他相類情形，堪認抗告人就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⒉相對人雖辯稱：抗告人係在試用期因考核不合格而經伊終止勞動契約，且抗告人未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又於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後夥同工會人員與伊發生爭執，兩造已無信賴基礎可言，是繼續僱用抗告人對伊顯有重大困難，且嚴重衝擊伊之營運云云。然參以抗告人之職務為維護部三職等技工，非屬高階主管，抗告人亦於114年3月3日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見本院卷第35、36頁），故相對人得以提供與抗告人職能相當工作之方式，繼續僱用抗告人，並以工作規則或其他適法之管理手段指揮、監督抗告人提供勞務。且縱使相對人認繼續僱用抗告人將影響相關內部控管機制，相對人仍得經由調整部門及工作項目等事務管理方式加以防免，尚無從據此認定相對人將因繼續僱用抗告人而遭受不合理之經濟上負擔及存續上危害。相對人復未能釋明繼續僱用抗告人有何可能造成不可期待其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是相對人於此所辯，實難憑採。
　⒊相對人又辯稱：抗告人顯非無謀生能力，難認生活因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影響云云。惟按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所定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僅須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有勝訴之望，及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即應准許，不得以勞工生活未陷於困難而否定勞工此項權利。且抗告人於113年11月30日經終止勞動契約後，並無在他處工作之情形，此觀勞工保險資料、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即明（見本院卷第75至78頁），抗告人主張其生計陷入困難，並非無據。故相對人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四、綜上，抗告人已釋明其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則抗告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並自113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一日給付李家豪3萬4,768元、蔡順凱3萬6,169元，即屬正當。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予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溫祖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抗字第49號

抗  告  人  蔡順凱  



            李家豪  

共      同

代  理  人  蔡晴羽律師

相  對  人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正  

代  理  人  邱靖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4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全字第1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應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一一四年度勞訴字第六八號確認僱

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蔡順凱、李家豪

，並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起按月於每月一日給付抗告人蔡順凱

新臺幣參萬陸仟壹佰陸拾玖元、抗告人李家豪新臺幣參萬肆仟柒

佰陸拾捌元。

聲請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李家豪、蔡順凱（下分別稱姓名，合稱抗告人）

    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分別自民國113年6月12日、17

    日任職於相對人擔任維護部三職等技工，工作內容為瓦斯管

    線之維修，每月工資各為新臺幣(下同）3萬4,768元、3萬6,

    169元。相對人於113年11月29日交付抗告人同年月00日生效

    之離職同意書，其內記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抗告人於113年12月

    1日(該日為星期日)仍到相對人處加班，相對人亦受領抗告

    人之勞務，且抗告人到職日起3個月之試用期間已無從參與1

    13年5月2日截止報名之第2梯次乙級氣體燃料導管配管技術

    士證照考試(下稱系爭乙級考試），故抗告人即於113年8月2

    7日至9月5日間參與第3梯次報名，並接續通過學科、術科測

    驗，及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抗告人應無構成勞動契約第

    2條第4項例外得資遣事由，抗告人向原法院訴請確認兩造間

    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

    68號，下稱本案訴訟)，顯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遭相對人

    資遣迄今，未有其他正職工作，生計陷入困難，因此衡量抗

    告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及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所

    受之不利益，自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爰依勞動事件法

    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

    態處分，詎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爰依法提起抗告，請

    求將原裁定廢棄，改命相對人應自本案訴訟確定前繼續僱用

    抗告人，並自113年12月1日起按月給付李家豪3萬4,768元、

    蔡順凱3萬6,169元等語。

二、相對人則抗辯稱：抗告人所舉事證，僅足說明兩造間曾有僱

    傭關係，嗣後僱傭關係解消等情，難認抗告人已釋明本案訴

    訟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既已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顯非

    無謀生能力，難認生活因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影響。再者，

    抗告人係在試用期因考核不合格而經伊終止勞動契約，繼續

    僱用抗告人對伊顯有重大困難，嚴重衝擊伊之營運。是本件

    顯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

    無違誤，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應予駁回等語。

三、經查：

　㈠關於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部分：　

　　抗告人主張李家豪、蔡順凱分別自113年6月12日、17日起受

    僱於相對人擔任維護部三職等技工，工作內容為瓦斯管線之

    維修，每月工資各為3萬4,768元、3萬6,169元，嗣相對人依

    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其等已

    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相對

    人按月給付薪資，尚未確定等情，業據提出原法院視為勞動

    調解不成立書、勞動契約、人事命令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7

    頁，本院卷第27至32頁）。則抗告人就其前開主張，尚待本

    案訴訟調查證據以為審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及抗告

    人相關給付請求有無理由，尚有爭議，堪認抗告人就本案訴

    訟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已為釋明。至於相對人是否合法

    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節，核屬本案實體爭執事項，要非本件

    保全程序所得審究。

　㈡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之資本總額達18億元，113年7月至114年6

    月間之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呈現增長之狀態，繼續僱用伊非有

    重大困難等情，業據提出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公開資

    訊觀測站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71、73頁），而抗告人本件

    請求按月給付工資分別為3萬4,768元及3萬6,169元，足認以

    相對人之財力、規模相較於繼續僱用抗告人之支出，並無造

    成相對人經濟上負擔及危害其企業存續或其他相類情形，堪

    認抗告人就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已

    為相當之釋明。

　⒉相對人雖辯稱：抗告人係在試用期因考核不合格而經伊終止

    勞動契約，且抗告人未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又於兩造勞

    動契約終止後夥同工會人員與伊發生爭執，兩造已無信賴基

    礎可言，是繼續僱用抗告人對伊顯有重大困難，且嚴重衝擊

    伊之營運云云。然參以抗告人之職務為維護部三職等技工，

    非屬高階主管，抗告人亦於114年3月3日取得系爭乙級考試

    證照（見本院卷第35、36頁），故相對人得以提供與抗告人

    職能相當工作之方式，繼續僱用抗告人，並以工作規則或其

    他適法之管理手段指揮、監督抗告人提供勞務。且縱使相對

    人認繼續僱用抗告人將影響相關內部控管機制，相對人仍得

    經由調整部門及工作項目等事務管理方式加以防免，尚無從

    據此認定相對人將因繼續僱用抗告人而遭受不合理之經濟上

    負擔及存續上危害。相對人復未能釋明繼續僱用抗告人有何

    可能造成不可期待其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

    其他相類之情形。是相對人於此所辯，實難憑採。

　⒊相對人又辯稱：抗告人顯非無謀生能力，難認生活因終止勞

    動契約而受有影響云云。惟按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所定

    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僅須勞工提起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有勝訴之望，及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

    困難，即應准許，不得以勞工生活未陷於困難而否定勞工此

    項權利。且抗告人於113年11月30日經終止勞動契約後，並

    無在他處工作之情形，此觀勞工保險資料、勞保災保被保險

    人投保資料表即明（見本院卷第75至78頁），抗告人主張其

    生計陷入困難，並非無據。故相對人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四、綜上，抗告人已釋明其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

    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則抗告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

    規定，聲請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

    ，並自113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一日給付李家豪3萬4,768元

    、蔡順凱3萬6,169元，即屬正當。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

    由，爰予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溫祖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抗字第49號

抗  告  人  蔡順凱  



            李家豪  

共      同

代  理  人  蔡晴羽律師

相  對  人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坤正  

代  理  人  邱靖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全字第1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應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一一四年度勞訴字第六八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蔡順凱、李家豪，並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起按月於每月一日給付抗告人蔡順凱新臺幣參萬陸仟壹佰陸拾玖元、抗告人李家豪新臺幣參萬肆仟柒佰陸拾捌元。

聲請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李家豪、蔡順凱（下分別稱姓名，合稱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分別自民國113年6月12日、17日任職於相對人擔任維護部三職等技工，工作內容為瓦斯管線之維修，每月工資各為新臺幣(下同）3萬4,768元、3萬6,169元。相對人於113年11月29日交付抗告人同年月00日生效之離職同意書，其內記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抗告人於113年12月1日(該日為星期日)仍到相對人處加班，相對人亦受領抗告人之勞務，且抗告人到職日起3個月之試用期間已無從參與113年5月2日截止報名之第2梯次乙級氣體燃料導管配管技術士證照考試(下稱系爭乙級考試），故抗告人即於113年8月27日至9月5日間參與第3梯次報名，並接續通過學科、術科測驗，及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抗告人應無構成勞動契約第2條第4項例外得資遣事由，抗告人向原法院訴請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8號，下稱本案訴訟)，顯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遭相對人資遣迄今，未有其他正職工作，生計陷入困難，因此衡量抗告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及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所受之不利益，自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詎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將原裁定廢棄，改命相對人應自本案訴訟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並自113年12月1日起按月給付李家豪3萬4,768元、蔡順凱3萬6,169元等語。

二、相對人則抗辯稱：抗告人所舉事證，僅足說明兩造間曾有僱傭關係，嗣後僱傭關係解消等情，難認抗告人已釋明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既已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顯非無謀生能力，難認生活因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影響。再者，抗告人係在試用期因考核不合格而經伊終止勞動契約，繼續僱用抗告人對伊顯有重大困難，嚴重衝擊伊之營運。是本件顯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應予駁回等語。

三、經查：

　㈠關於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部分：　

　　抗告人主張李家豪、蔡順凱分別自113年6月12日、17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維護部三職等技工，工作內容為瓦斯管線之維修，每月工資各為3萬4,768元、3萬6,169元，嗣相對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其等已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薪資，尚未確定等情，業據提出原法院視為勞動調解不成立書、勞動契約、人事命令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7頁，本院卷第27至32頁）。則抗告人就其前開主張，尚待本案訴訟調查證據以為審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及抗告人相關給付請求有無理由，尚有爭議，堪認抗告人就本案訴訟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已為釋明。至於相對人是否合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節，核屬本案實體爭執事項，要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

　㈡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之資本總額達18億元，113年7月至114年6月間之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呈現增長之狀態，繼續僱用伊非有重大困難等情，業據提出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71、73頁），而抗告人本件請求按月給付工資分別為3萬4,768元及3萬6,169元，足認以相對人之財力、規模相較於繼續僱用抗告人之支出，並無造成相對人經濟上負擔及危害其企業存續或其他相類情形，堪認抗告人就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⒉相對人雖辯稱：抗告人係在試用期因考核不合格而經伊終止勞動契約，且抗告人未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又於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後夥同工會人員與伊發生爭執，兩造已無信賴基礎可言，是繼續僱用抗告人對伊顯有重大困難，且嚴重衝擊伊之營運云云。然參以抗告人之職務為維護部三職等技工，非屬高階主管，抗告人亦於114年3月3日取得系爭乙級考試證照（見本院卷第35、36頁），故相對人得以提供與抗告人職能相當工作之方式，繼續僱用抗告人，並以工作規則或其他適法之管理手段指揮、監督抗告人提供勞務。且縱使相對人認繼續僱用抗告人將影響相關內部控管機制，相對人仍得經由調整部門及工作項目等事務管理方式加以防免，尚無從據此認定相對人將因繼續僱用抗告人而遭受不合理之經濟上負擔及存續上危害。相對人復未能釋明繼續僱用抗告人有何可能造成不可期待其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是相對人於此所辯，實難憑採。

　⒊相對人又辯稱：抗告人顯非無謀生能力，難認生活因終止勞動契約而受有影響云云。惟按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所定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僅須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有勝訴之望，及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即應准許，不得以勞工生活未陷於困難而否定勞工此項權利。且抗告人於113年11月30日經終止勞動契約後，並無在他處工作之情形，此觀勞工保險資料、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即明（見本院卷第75至78頁），抗告人主張其生計陷入困難，並非無據。故相對人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四、綜上，抗告人已釋明其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則抗告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並自113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一日給付李家豪3萬4,768元、蔡順凱3萬6,169元，即屬正當。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予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溫祖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